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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完成了 2013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的销户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634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3年 11月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包括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 2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94,736,8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9.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899,999,6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 30,929,260.77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总额为 869,070,339.23 元，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审亚太验[2013]第 

020008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师宗县金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金山煤矿”）、师宗县瓦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瓦鲁煤

矿”）、师宗县五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一煤矿”）和师宗县大舍

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舍煤矿”）（以下统称“四个煤矿”）100%

股权；增资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和五一煤矿（以下统称“三个煤矿”）用于其改

扩建项目（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项账户存储管理制度，对相关募集资金设立了专项账

户。公司于 2013年 11月 15日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昆钢支行签署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根据监管协议，公司在中

国银行开立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募集的资金用于收购四个煤矿 100%股权后，为保证金山煤矿、瓦鲁煤

矿和五一煤矿改扩建项目（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的顺利进行，

秉持专款专用原则，公司于 2014年 5月 16 日与红塔证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金山煤矿签订了《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金山煤矿）》；与红塔证券、兴业银行昆明分行、瓦鲁

煤矿签订了《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瓦鲁煤

矿）》；与红塔证券、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五一煤矿签订了《2013 年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五一煤矿）》，剩余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继续存储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5 年 9 月，因公司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

人发生更换，原保荐机构红塔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转由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承接，持续督导期至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2015年 10月，公司与华福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昆钢支行签订《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华福证券、兴业银行昆明分行、华夏银行昆

明高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及三个煤矿分别签订

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金山煤矿、瓦鲁煤矿、五一煤矿的募集资金专户信息 

如下： 

专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状态  

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昆钢支行  
137231327125 

已于 2021年 12

月 20 日注销  

五一煤矿募

集资金专户  

华夏银行昆明高新

支行  
10755000000446679 

已于 2022年 9

月 14 日注销 



瓦鲁煤矿募

集资金专户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471080100100319263 

已于 2021年 12

月 15 日注销 

金山煤矿募

集资金专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安宁支行  

78120154500000390 
已于 2021年 12

月 13 日注销 

此外，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进行严格监督，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均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近日，

公司已将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额合计

59,922,479.49 元全部转出并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 2013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鉴于五一煤矿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根据公司相关规定，不使用的银行账

号须及时办理注销。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理完毕前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

续。前述专户注销后，公司与华福证券、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五一煤矿签订

的《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终止。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16日 

  


